关于进一步做好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市直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有关要求，近日，由市财政局牵头对全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及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统计。截至2018年9月30日，芒市共整合各级财政涉农资金38,626.54万元（含专项扶贫资金6,742.45万元），财政已拨付3,030.88万元，已报账使用1,707.42万元，未使用36,919.12万元，使用率仅为7.85%；共收到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097.32万元（含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资金1125万元），财政已拨付3354.39万元，已报账使用3,026.61万元，未使用资金7,070.71万元，资金使用率为29.97%。为切实加快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及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进度，确保年底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按《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结余结转综合治理办法（试行）》(云开组办〔2018〕2号)要求结余结转率控制在8%以内，同时，加快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实施进度。经市脱贫攻坚指挥部研究，现就进一步做好全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及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快项目实施方案编制、上报、审核、批复和报备工作。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实施、开展资金统筹整合和各部门加强指导、监督问责的重要依据。编制的项目实施方案要详实具体，有项目建设任务、补助标准、资金规模、筹资方式、绩效目标、时间进度等，做到可操作、可考核。请各项目实施单位务必于2018年10月30日前完成项目实施方案制定及审批报备工作。
 二、全面实行项目及资金公示公开制度。各相关部门、乡镇应通过门户网站、报刊、广播、电视、公示牌（栏）和其它方式，按照《关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实施意见》（云贫开发〔2017〕47号）要求，认真做好项目及资金公示公开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公示公告内容应包含资金规模、资金来源、受益对象、项目招投标、实施单位、资金支付、资金结算及审计等情况。到村项目公示公告内容应包含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施工单位及责任人、监理单位及责任人、资金构成和投资标准、质量要求等。到户项目应明确项目名称、受益对象、资金来源及规模、实施时限和责任人、实施目标及成效，资产收益项目应公开投资额、投资对象、期限、受益对象等。
三、细化措施，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一是财政、扶贫等部门要组织强有力的队伍再深入项目实施部门、乡镇开展督导检查，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解决办法，确实做好服务指导工作。二是各项目实施单位要认真对标对表，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形成任务清单定人定责、细化措施，做到有序不乱、高效不错，确保按照上级和市委市政府要求抓紧抓实各项工作。三是财政部门要定期汇总梳理资金支出进度和项目实施进展等情况，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求，积极筹措国库资金，及时足额拨付达到支付条件的项目资金。
四、强化督查，加强责任落实。各乡镇及市直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把关、抓紧抓实，努力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的报账使用，确保当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基本无结余结转。为督促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落实工作任务，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将从10月份起实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通报制度和约谈机制。一是以项目实施主体为单位，于每周五下午5点以前报送资金报账使用及项目进度情况，全市每半月一次通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使用情况，通报内容包括：贯彻落实本通知工作情况，项目责任主体、资金结转结余规模、排名排位情况等。二是严格落实经济风险责任，非不可抗力因素，当年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未能于12月20日前达到92%以上支出进度，造成扶贫资金滞留，影响全市扶贫工作的，除追究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责任外，结余结转资金由市财政统一收回国库，重新安排使用，由此造成的资金缺口由责任单位自行负责消化处理。三是对推进工作不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缓慢的单位，由市委、市政府挂钩联系或分管领导对承担项目实施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督促单位及时整改，确保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全、及时支出。
    未尽事宜,请与市财政局联系。联系人：朗月旺；电话：18008828595；电子邮箱：msczjncg@126.com。
附件：1.芒市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表（含汇总和明细）
      2.芒市2018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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